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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警院办〔2022〕13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
院办企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院属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《安徽警官职业学院院办企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业经 2022

年 6月 2日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

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

2022年 6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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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
院办企业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增强安徽警官职业学院（以下简称学院）院办企

业参与市场竞争的经营活力，提升院办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

益，规范院办企业行为，提高管理水平，促进院办企业又好又快

发展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院办企业旨在充分发挥学院实训、实习、人才和资

源优势，促进学生掌握技能、提高就业能力；为学院搭建科研教

学实践平台，满足产教融合，服务社会，在为学院赢得良好的社

会声誉的同时，增加学院办学收入。 

第三条  院办企业应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，建立健全现代企

业制度，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，遵守学院各项规章

制度。已划转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有限公司的院办企业，由安徽

国控集团集中监管，遵守省属国有企业相关规章制度。 

 

第二章   院办企业的范围 

第四条  院办企业是指利用学院有形资产或学院资源成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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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学院拥有一定比例股权（出资）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自主经

营、独立核算，由学院享有控制权的各类企业。 

 

第三章   管理机构 

第五条  院办企业归口管理部门为学院实验实训中心。 

 

第四章   院办企业的组织及人事管理 

第六条  学院按照相关规定，向院办企业指派董事、监事等

管理人员。管理人员应认真贯彻落实学院的管理思想，方针和政

策，并按院办企业《章程》和其他制度规范，行使权力，承担责

任，保证企业依法经营，规范运作，确保院办产业以财务控制制

度为核心包括其他重大事项报告，审批制度构成的内控规章制度

的贯彻执行。董事、监事等管理人员由归口管理部门负责推荐，

企业财务人员由学院财务部门推荐，由院办企业依法聘用。 

第七条  院办企业的人事工作由学院人事部门负责指导和

监督。院办产业根据工作需要，应当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产业可持

续发展的人力资源政策。包括员工的聘用、培训、辞退、薪酬、

考核、晋升和奖惩制度等。 

第八条  院办企业的用工人数应与本企业的生产规模和经

济效益相适应，根据生产经营情况自主确定工勤人员数量。 

第九条  院办企业根据工作需要招聘各类人员时，按照“先

校内，后校外”的原则，优先在校内择优聘用。事业编制人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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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办产业工作期间，学院可保留其事业编制身份；院办企业工作

人员，依法聘用。 

第十条  院办企业应依法为聘用人员办理社会保险。 

 

第五章   院办企业的运行管理 

第十一条  学院对院办企业实行全面预算管理，以确保院办

企业经营目标和战略目标的实现，对院办企业财务负责人实行委

派制。 

第十二条  院办企业应当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、《企业会计

制度》、财政厅及学院相关规定，制定企业财务管理办法并报学院

财务部门备案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 院办企业财务负责人应定期向董事会以及归口

管理部门、审计部门、财务部门和上级管理部门报送财务报告。 

第十四条  院办企业不得从事业务范围之外的活动。特殊情

况下的经营活动，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、股东会（出资人会议）

决议后方可实施。企业产权代表未能履行其职责并对企业利益造

成重大损失的，应按照规定追究其责任。 

第十五条  企业重大事项决策时，如名称或住所变更、一次

性支出 100万元以上项目资金、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作重大调整

时，院办企业应先提出方案，报股东会（出资人会议）决议通过

后方可实施。 

第十六条  未经学院批准，院办企业不得对外提供担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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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 院办企业对外捐赠资金或资产，应当报经股东会

或出资人会议决议通过。 

 

第六章   附  则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由实验实训中心解释。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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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6月11日印发 


